对县政协七届三次会议
第4号提案的答复

郭彦杰、刘佳委员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我县县城内粪便排污处理的建议》收悉,现答复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委员对我县县城粪便排污处理的关注。包括粪便排污处理办法，住建局始终高度重视，多次将此项工作列入工作重点，也想了很多办法，虽然在县城的西北处建立了一座生活垃圾填埋场，前些年也处理了一些粪便排污物，但随着环保方面管理升级，要求各地生活垃圾填埋场严格按照《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6889-2008）第六章填埋废物的入场要求中第八条第三项规定：未经处理的粪便不得在生活垃圾填埋场中填埋处置，由于清原镇内没有专业处理粪便排污物场所，致使目前产生的粪便排污物无场所排放处理。针对此实际情况我局也将此事如实报告给县政府，县政府高度重视，按照县政府意见，在“十四五”城建重点工作（工程）规划已将粪便排污物处理场所纳入其中，目前已着手进行专项规划工程设计工作，并积极筹措资金，力争早日建成粪便排污处理厂，以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。
衷心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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